
附件二 來臺展出文物、藝術品或標本清冊

編號 名稱 材質 尺寸（公分） 年代（西元年） 典藏單位/所有人 存置地點（國家） 照片圖檔 備註

填表人：               申請單位印信或專用章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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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八日文化部文綜字第1102044984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6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來源】文化部受理來臺展出之文物藝術品或標本不受司法追訴扣押或作為強制執行標的申請認可辦法§4


